
(a)�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应当就由那些受该政府采购政策约束的部门、机构和其他实体进行的
采购，采取以下措施：
(i)�继续将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投标人提交的任何新西兰内容视为等同于澳大利亚内容；
(ii)�向新西兰投标人提供任何相关关税优惠的利益；并
(iii)�不要求就此类采购的新西兰内容进行抵消；�(b)�新西兰政府，就由受该政府控制的部门、
机构和其他实体进行的采购，应当：�(i)�向澳大利亚投标人提供任何相关关税优惠的利益；
并�(ii)�不要求就此类采购的澳大利亚内容进行抵消；和�(c)�成员国应当采取进一步措施，在
互惠的基础上消除此类优惠。

3.�成员国应当在1988年根据第2条第3款的规定，对该协议的运行条款进行全面审查，以重新考
虑本条款的规定，旨在确保在与本协议目标一致的方式下，在消除优惠方面实现完全互惠。

条款�1�2其他贸易扭曲因素
1.�成员国应当：
(a)�审查采取行动协调与标准、技术规范、测试程序、国内标签和限制性贸易做法等事项相关
的要求的范围；以及
(b)�在适当的情况下，鼓励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及机构为实现此类要求的协调而努力。

2.�成员国应当应任何一方的要求进行磋商，以解决其两国在要求方面的任何差异所产生的
问题，其中这些差异妨碍或扭曲了该区域内贸易，而这些要求在本文第1段中提及。

条款�1�3�行业合理化

1.�当一个行业向其提出陈述后，如果某成员国认为需要采取本协定其他规定中规定的措施之外
的措施来鼓励或支持位于该地区的行业合理化时，它可以通过书面形式请求与其他成员国磋商。

2.�当根据本条款第1款请求磋商时，成员国应迅速就可能的额外措施进行磋商，并应考虑：

(a)�所涉及的合理化可能导致资源更有效利用和第三国竞争力提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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